
             桃園市立大有國民中學代理導師實施辦法  

                                                  98.9.24 決議通過 

                                                                                                                           101.1.17 修訂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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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本辦法係依據「教師法」第十七條第九款及「桃園市立大有國民中學教師聘約要點」

第六條辦法辦理。 

二、 目的：為落實導師責任制，積極輔導學生，使班級經營的運作不間斷，俾維護學生受教與

學習的權利而訂定本辦法。 

三、 代理導師定義：係指當原班級導師因請假期間無法到校擔任導師工作時，由原班級中任教

的專任教師（兼任行政人員、代課教師、午餐秘書、實習教師除外）所代理之教師。 

四、 代理老師若因請假或公務(是否為公務需由單位主管認定)而無法擔任代理導師工

作時，則自行依代理輪序表覓下一順位教師代理，無法代理原因消失則需回復代

理工作。 

五、 代理導師代理原則： 

1、 本校代理導師採積點制，積點計算方式以代理一小時計為一點（一天上課八小時）；代

理早自習及午休時間各計四點，全日最高計為十六點。若有代理自習課可再加三點，

不受前項限制。 

2、 代理教師點數可累積，代理順序如下： 

（1） 該班級符合代理老師資格中積點最少者。（原班導師單一請假事件，其積點不得分割

計算） 

（2） 每學年由學務處期初全校抽籤順序。 

六、 代理導師的排定： 

1、 原班導師當日臨時突發狀況的請假之早自習，得由原班導師自行委請鄰近班級導師代

理。 

2、 其餘所有假別由學校代理導師代理原則中輪序表中依序排定之。 

3、 導師公假進修（平日及寒暑假期間皆包含在內）需請假者，代理導師需自行安排之，其

積點不予採計。 

七、 代理教師之點數，由學務處公告於學校網頁，原班導師請假時需依第四條第二款上網自 

       行查看代理導師之順序或依第五條第一款之規定，由原班導師通知代理導師代理之日期 

       與時間並完成請假手續。特殊情況由學務處協助通知安排代理導師。 

八、 代理導師之限制：代理導師代理積點若累計滿「336」點，則可除免擔任代理導師工作，

不受第四條第二款第一項之限制。若同一班級中所有輪值表中之代理導師累積點數皆滿

「336」點者，則該班代理導師積點重新計算之。 

九、 代理導師之導師費：依「公立中小學教師給假期間或停聘之職務加給基準」第三項規定，

每月依原班導師實際請假情況由學務處簽核辦理。 

十、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